
                                                                                          银行取款授权书 

 
受英国 FCA 和开曼 CIMA 授权并监管 

电话：+44-207-193-3827| 传真: +44-20-7628-3272  

电子邮件：info.cn@hycm.com 

HYCM 有限公司 

电话：+44-207-193-3827     传真:  +44-20-7628 3272 

邮箱： cs.cn@hycm.com  

转：会计部 

银行详情（请用中文填写） 

HYCM 有限公司交易账户/用户名 

 

 

收款人银行帐号 

收款人姓名（账户持有者姓名） 

 

 

IBAN 码（适用于欧洲银行） 

收款人银行名称 

 

 

SWIFT 码 

收款银行支行名称以及详细地址 

 

 

请注意取出款项只能汇入 HYCM 有限公司客户本人的信用卡或相同户名的银行账户内，我们不接受“第三方”

转账。 

我在此表格上签名，表示我在 HYCM 有限公司持有以我本人姓名注册的一个或多个账户，并确认已经阅读并接

受贵公司网站上(www.hycm.com)所有与我的账户相关的操作条款和条件，以及以下有关取款的条款。 

 

取款的条款和条件 

1. 在此我授权贵公司从我的账号中支取我所要求数额的款项(取款)并/或将同等数额的款项汇到我本人的银

行账户中。 

2. 在此我保证会根据贵公司的要求，向贵公司提供任何取款所需的完整及准确的信息，并事先确认此类信

息是最新的、完整的和准确的，以及账户中有足够的资金满足取款操作。同时我也放弃对贵公司根据我

的指示以及我提供的信息所进行的一切活动的赔偿。 

3. 在此我保证此授权并非强制性要求贵公司无条件执行任何取款，所有的取款要求必须遵守贵公司的标准

及通过贵公司的专门鉴定。 

4. 在此我放弃对贵公司在此授权范围内所进行的一切活动的索赔及诉讼，同时我也放弃对贵公司在此授权

范围内进行活动所造成的任何损害追究责任。 

5. 我同意贵公司拥有自主决定权要求我就任何提款要求签署特定的取款表格，该表格可能会根据取款操作

不同而有所变化（以下简称“取款表”）。我明白签署此取款表，并向贵公司提交已签名表格或其它贵

公司要求的信息之前，贵公司有权根据自主决定权拒绝我的提款申请。 

6. 在不损及我个人缴纳税收和银行手续费完全责任的情况下，我同意贵公司有权根据提款的实际情况扣除

税费以及银行手续费，我明白我所提取的款项将是一个粗略的总数，贵公司可能会从中扣除税费以及银

行手续费，对此我并无异议。 

7. 在此授权书中，“贵公司”的意思将涵盖贵公司，贵公司的子公司和/或母公司，以及贵公司的股东，董

事，员工和/或代表贵公司的任何第三方。 

 

 

                                                                                                                              

(客户签名)                                                                                  (日期)                              

仅限 HYCM 有限公司使用 

审批者 

 

日期 签名 

 

mailto:customerservice.cn@hycm.com

